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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短漏報、未申報所得或與其配偶

所得分開申報案件之漏稅額計算公式 

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一、納稅義

務人已

辦理結

算申報

而有短

漏報所

得，或

未依法

辦理結

算申報

之案件 

(一)納稅義務人已辦理結算申報而有短漏報所得

案件 

 1.全部應納稅額 

    (1)核定按合併計稅時： 

      ｛〔核定所得總額－（免稅額＋扣除額＋基

本生活費差額＋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

金額）〕×稅率－累進差額｝－抵稅額＋核定

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×稅率＝全部應納稅

額 

    (2)核定按薪資所得分開計稅時： 

      ｛〔核定薪資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額－

（薪資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＋薪資分開計

稅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）〕×稅率－累進

差額｝＋｛〔核定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薪資

所得額之所得總額－（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

之免稅額＋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薪資所得

特別扣除額之各項扣除額＋基本生活費差

額＋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稅率

－累進差額｝－抵稅額＋核定分開計稅之股

利及盈餘×稅率＝全部應納稅額 

    (3)核定按各類所得分開計稅時： 

     ｛〔核定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所得總額－

（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＋各類所

得分開計稅者之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

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

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儲蓄投資特

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身心障

礙特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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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期照顧特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

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)〕×稅率－累

進差額｝＋｛〔核定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

者之所得總額－（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

之免稅額＋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已減

除之各項扣除額＋基本生活費差額＋不含

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

減除金額）〕×稅率－累進差額｝－抵稅額＋

核定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×稅率＝全部應

納稅額 

   2.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

    (1)申報採合併計稅時： 

     ｛〔申報所得額＋核定應稅免罰所得額－（免

稅額＋扣除額＋基本生活費差額＋適用租

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稅率－累進差

額｝－抵稅額＋〔（申報分開計稅之股利及

盈餘＋核定應稅免罰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

餘）×稅率〕＝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

納稅額 

    (2)申報採薪資所得分開計稅時： 

     ｛〔申報薪資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額＋薪

資分開計稅者之核定應稅免罰薪資所得額

－（薪資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＋薪資分開計

稅者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)〕×稅率－累進

差額｝＋｛〔申報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薪資

所得額之所得總額＋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

之核定應稅免罰所得額－（不含薪資分開計

稅者之免稅額＋不含薪資分開計稅者薪資

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各項扣除額＋基本生活

費差額＋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

稅率－累進差額｝－抵稅額＋〔（申報分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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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計稅之股利及盈餘＋核定應稅免罰分開計

稅之股利及盈餘）×稅率〕＝申報及核定應

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

    (3)申報採各類所得分開計稅時： 

     ｛〔申報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所得總額＋

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核定應稅免罰所得

額－（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＋各類

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

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薪資所得特別

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儲蓄投資

特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身心

障礙特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之

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＋各類所得分開計稅

者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稅率－

累進差額｝＋｛〔申報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

稅者之所得總額＋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

者之核定應稅免罰所得額－（不含各類所得

分開計稅者之免稅額＋不含各類所得分開

計稅者已減除之各項扣除額＋基本生活費

差額＋不含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適用租稅

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稅率－累進差額｝

－抵稅額＋〔（申報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

＋核定應稅免罰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）×

稅率〕＝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

3.漏稅額 

     全部應納稅額－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

納稅額－短漏報所得額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

(抵減)稅額－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稅款（不分

已否退還）＝漏稅額 

(二)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案件 

  1.全部應納稅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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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    全部應納稅額之計算公式與一（一）1.相同。 

2.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

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之計算公式與一

（一）2.相同。     

  3.漏稅額 

    全部應納稅額－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－

全部扣繳稅額及可扣抵(抵減)稅額＝漏稅額 

二、納稅義

務人與

其配偶

分開申

報案件 

(一)不符合「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

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」規

定分居之納稅義務人與配偶，其所得分開申報

而未於申報書寫明配偶關係，致逃漏稅捐者，

應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歸戶補稅處

罰：  

1.全部應納稅額 

    全部應納稅額之計算公式與一(一)1.相同。 

  2.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    

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

納稅額之計算公式分別與一(一)2.相同。 

  3.漏稅額 

    全部應納稅額－納稅義務人申報及核定應稅

免罰部分應納稅額－配偶申報及核定應稅免

罰部分應納稅額－短漏報所得額之扣繳稅額

及可扣抵(抵減)稅額－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

稅款（不分已否退還）＝漏稅額 

(二)納稅義務人或配偶申請應補稅額及罰鍰分別

開單，准依本部 98 年 9 月 14 日台財稅字第

09804558680號令(以下簡稱本部 98年令)規定

及下列方式分別計算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各自應

分攤之應補稅額及罰鍰(P1、P2)： 

1.納稅義務人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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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(1)納稅義務人漏稅額(ET1) 

＝依本部98年令規定計算納稅義務人應分攤之應

納稅額(T1)－納稅義務人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

部分應納稅額（DT1）－納稅義務人短漏報所得

之扣繳稅額或可扣抵(抵減)稅額(G1)－納稅義

務人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稅款(不分已否退

還)(R1)  

(2)納稅義務人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

額(DT1) 

＝{〔(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＋納稅義務人核定

應稅免罰所得額)－(免稅額＋扣除額＋基本生

活費差額＋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）〕×

稅率－累進差額}－抵稅額＋〔（申報分開計稅

之股利及盈餘＋核定應稅免罰分開計稅之股利

及盈餘）×稅率〕 

(3)納稅義務人應分攤之罰鍰(P1) 

＝納稅義務人漏稅額(ET1)×納稅義務人與配偶所

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應處罰鍰之倍數(M) 

2.配偶部分 

(1)配偶漏稅額(ET2) 

＝依本部 98 年令規定計算配偶應分攤之應納稅

額(T2)－配偶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

額(DT2)－配偶短漏報所得之扣繳稅額或可扣

抵(抵減)稅額(G2）－配偶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

稅款(不分已否退還)(R2)  

(2)配偶申報及核定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(DT2) 

＝{〔(配偶申報所得額＋配偶核定應稅免罰所得

額)－(免稅額＋扣除額＋基本生活費差額＋適

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)〕×稅率－累進差

額}－抵稅額＋〔（申報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

＋核定應稅免罰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）×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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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漏稅額計算公式及說明事項 

率〕 

(3)配偶應分攤之罰鍰(P2) 

＝配偶漏稅額(ET2)×納稅義務人與配偶所得分開

申報逃漏所得稅應處罰鍰之倍數(M) 

三、有虛增

可抵減

稅額情

形案件 

(一)漏稅額＝依前開一(一)或二規定計算之漏稅

額＋申報虛增可抵減稅額所漏稅額或溢退稅

額－因短漏報所得溢繳或應退稅款 

(二)申報虛增可抵減稅額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＝

虛增之可抵減稅額－因虛增股利及盈餘增加

之應納稅額 

四、其他說

明事項 

(一)抵稅額含投資抵減稅額、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

稅可扣抵稅額及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。 

(二)108 年度起，薪資所得係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

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之餘額為所得

額，爰自 108 年度以後案件依上開公式計算

時，不得重複計算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。 

(三)適用租稅優惠之所得減除金額，指依其他法律

規定得減免綜合所得稅之所得額者，例如投資

新創事業公司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2 規

定可減除金額。 

(四)本令係規範漏稅額計算原則，倘遇稅法修正

時，請依前開原則辦理；如有特殊個案致未能

逕予適用，應視個案情形審酌處理。 
 


